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细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郴州市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郴财绩〔2020〕2号）《临武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设置、人员构成情况
1、机构设置：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内设职能股室和执法队11个，包括：办公室、政工人事股、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股、综合考核股、交通秩序执法队、市容秩序执法队、查违执法队、渣土执法队、禁燃执法队、住房建设执法队。
局属事业单位1个：临武县市政公用设施管护所。

所属二级机构事业单位2个：临武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2、人员情况：局机关核定编制78名，其中行政编制5名，机关事业编制73名。现有在职在编人员59名，退伍安置人员3名（无编），聘请临时工115人。编制性质：行政编制5名，机关事业编制54名。
（二）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县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县委关于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

作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政策；拟订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编制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研究提出完善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意见和措施。

（三）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并组织实施；参与制定各项相关城市基础建设（城区内园林绿化和风景区、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设施、管线管网等）的专项规划。参与审查工程建设项目中有关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城市排水以及市场建设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方案。

（四）负责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审批和监管工作。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负责环卫基础设施的统计及运行的监管工作。

（五）负责市容秩序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建筑物立面和色彩、城区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点破道等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车辆清洗行业管理。

（六）负责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参与授权范围内有关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前期审查和竣工验收等工作。负责县城区城市道路、桥涵、路灯照明等市政工程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工作。

（七）负责城区道路绿化、公园景观带的管理和维护工

作。实施城市绿化“绿线管制”和“绿色图章”管理制度。参与城区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和验收工作。

（八）负责城市广场、人行道及管理范围内公共区域静态交通秩序、城市公共停车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公共停车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参与城市停车场建设规划工作。

（九）负责相对集中行使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复确定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综合执法工作。负责组织全县联合执法行动、专项综合整治行动、跨区域的重大复杂违法案件查处。

（十）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一）职责调整。

1、将县园林管理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将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3、取消、调整、增加由县人民政府公布予以变动的行政审批事项。

4、将有关风景名胜区管理职责划入县自然资源局。

5、将有关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餐

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污染

等行政处罚权划入市生态环境临武分局。

6、将有关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7、职责调整、机构组建和管理体制

在城市管理领域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关执法职责和执法队伍的基础上，按照《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进一步集中整合现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城乡规划、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等管理方面行政处罚权相关执法职责和执法队伍，重新组建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设若干执法队，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名义实行统一综合行政执法。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有关综合行政执法的主要职责是：

按照《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承担县级有关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职责。

1、参与全县联合执法行动、城市管理专项综合整治行动。

2、依法行使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方面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3、依法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4、依法行使交通管理方面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的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5、依法行使水利管理方面对影响城市河道畅通的行政处  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6、依法行使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的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7、负责有关投诉举报的受理和有关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查处等，负责执行办案信息采集、公示及统计上报工作。

8、负责指导和监督乡镇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有关工 作。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主要负责本辖区内日常有关执法活动 和有关重大案件线索巡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主要负责重大案件查处和跨区域执法活动。
二、部门预决算情况
（一）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2021年初预算数1728.2万元，其中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276.6万元（财政拨款872.00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404.6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451.6万元。
（二）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1、全年收入情况。2021年度部门决算收入1502.13万元，其中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89.41万元，2021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312.72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
2、全年支出情况。2021年支出决算数1502.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22.18万元，占81%；项目支出279.96万元，占19%；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0%；经营支出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占0%。

3、结转结余情况。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312.72万元。
（三）“三公”经费管理情况。2021年公务接待费支出0.00万元，主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经费。2021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5.32万元，比上年支出减少4.77万元，与年初预算相较减少0.68万元，主要是厉行节约，严格控制经费。
三、部门绩效目标
（一）部门绩效总目标
目标1:对县城区主要街道的市政设施进行维护，规范户外广告，严格行政审批工作；加强市容市貌管理，对县城区域段武水河清淤保洁，对县城区“牛皮癣”小广告清理，打造美丽临武，建设美好家园。

目标2：对县城区内燃放烟花爆竹进行规范管理，规范管理农户自产自销区域点；加强管理渣土运输及城市违章建筑管理，为我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文明县城、园林县城打好基础！

（二）2021年部门绩效目标
从社会效益指标来看，市容市貌优化环境显著提升，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保障。从经济效益来看，努力营造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保障。从生态效益来看，路灯亮化精细化，城市人居环境总体质量显著提高，优化城市环境，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0%以上。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年的专项资金在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要求，实行专款专用，不挪用不占用；严格按照财政规定实行报账程序；积极地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按时按量地完成任务。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及综合评价情况和评价结论
2021项目支出849.2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城管执法费、基本建设支出等。其中：1、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城乡社区管理事务）3万元，用于城市管理行政审批工作经费；2、城管执法支出227.6万元，其中城区市容及交通综合执法专项资金140.6万元、烟花爆竹燃放管理专项工作经费8万元、行政执法工程机械租赁费6万元、城区查违执法大队经费68万元、规划农户临时自产自销区域点管理和维护管理经费5万元；3、小城镇基础设施支出233万元，用于县城区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4、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35万元；5、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46万元，用于公厕保洁、维护专项经费；6、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30万元，用于市政基础设施维护项目资金（含公厕维护等经费）城区“牛皮癣”清理经费；7、城市公共设施274.6万元，用于优化城市环境。

六、存在的问题
部分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部分项目专项资金滞留市县财政，拨付时间较晚或未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长时间滞留在项目相关地方财政账户，未能发挥专项资金的时效。
七、财务管理方面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方案，避免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情况。
（二）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规定执行财务核算，并结合实际情况，完整、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
（三）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湖南省委“九条规定”，建立本单位“三公经费”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约制度，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规范支出标准和范围并严格执行。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及时登记、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

（四）加强新会计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

加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并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管理力度和水平。

八、绩效预算应用建议
因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具有不可预见性，在预算绩效指标上还不够精确，编制范围不太全面，预算执行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安排对应的业务培训，规范业务流程。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1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78
	59
	　

	经费控制情况
	2020年决算数
	2021年预算数
	2021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10.09
	6.00
	5.32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10.09
	6.00
	5.32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10.09
	6.00
	5.32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0.00
	0.00
	0.00

	项目支出：
	288.12
	353.6
	279.6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3、省级专项资金

（一个专项一行）
	
	
	

	4、其他事业类发展资金
	　
	　
	　

	……
	
	
	

	公用经费
	159.84
	89.7　
	197.28

	    其中：办公费
	8.78
	12.00
	16.55

	          水费、电费、差旅费
	17
	14.5
	28.01

	          会议费、培训费
	0.00
	0.00
	1.2

	政府采购金额
	——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1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省级预算部门名称
	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728.2
	
	1502.13
	10
	95%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1189.41
	其中：基本支出：1222.18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279.96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上年结转：312.72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城市市容市貌管理及市政基础设施管理维护　　
	　100%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城市管理
	日常管理
	　100%
	　10
	　10
	无

	
	
	
	市政设施
	日常维护
	100%
	10
	10
	无

	
	
	质量

指标
	城市管理
	　劝导率
	98%
	10
	9
	无

	
	
	
	市政管护
	　修复率
	100%
	10
	9
	无

	
	
	时效

指标
	时间段
	　全年
	　完成
	　10
	　10
	无

	
	
	
	时间段
	　全年
	　完成
	　10
	　10
	无

	
	
	成本

指标
	全年投入


	1728.2　
	1520.13
	　10
　
	　9
　
	无

	
	
	
	
	
	
	
	
	无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按季度拨付
	年底拨付完成
	　100%
	　10
	　10
	无

	
	
	
	拨付率
	　100%
	100%
	　10
	   9
	无

	
	
	社会效

益指标
	维护城市秩序
	社会稳定　
	　100%
	　10
	　10
	无

	
	
	
	建设美好家园
	持续发展
	　100%
	　10
	　10
	无

	
	
	生态效

益指标
	美化城市
	加快生态建设
	　100%
	　10
	　10
	无

	
	
	
	规划城市建设
	　打造宜居县城
	　完成
	　10
	　10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城市建设
	加快生态建设
	　完成
	　10
	　10
	无

	
	
	
	城市建设
	打造宜居县城
	　完成
	　10
	　10
	无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满意
	90%以上
	10
	9
	无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满意
	90%以上
	10
	9
	无

	总分
	100
	　99
	　


